灵财〔2025〕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： 

关于印发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2025版）的通知
局机关各科室：

为进一步规范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根据《灵宝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灵政〔2019〕37号）的要求，根据《灵宝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考核办法》及《财政部门监督办法》，结合灵宝市财政局权责清单，研究制定了《灵宝市财政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2025 版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实施。

根据工作实际修改，若无修改则长期有效。
附件：灵宝市财政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(2025 版)
2025年5月9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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